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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

區議會工作

簡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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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內容簡介內容

民政事務局及總署的工作

地方行政計劃

區議會職能

運用區議會撥款

推行地區小型工程計劃

區議員手冊

區議員酬金和津貼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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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
 

工作範圍工作範圍

加強發展地方行政

推動青年發展事務

提供優質文康服務

推動文藝體育發展

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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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
 

使命使命

促進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

通

發展地方行政

使香港社會充滿活力、洋

溢愛心、人人融洽共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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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
 主要主要工作範疇工作範疇

統籌地方行政計劃

推動社區參與活動

執行地區小型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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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
 主要主要工作範疇工作範疇

統籌鄉郊事務

推動“伙伴倡自強”社區協作
計劃

支援大廈管理

管理社區會堂/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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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行政計劃地方行政計劃

目的是有效地協調政府在地區層面所提供的

服務，回應地區的需要，鼓勵市民參與區內

事務

全港共有18個行政區，每個行政區有

• 民政事務處

• 區議會

• 地區管理委員會

• 其他地區團體及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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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

擔任政府、市民及區議會

之間的溝通橋樑

主持地區管理委員會

推行和統籌地區活動

推動居民參與地區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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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區議會

區議會條例(第547章) 規管區議會的
• 成立
• 組成及職能
• 選舉程序

區議會的職能
• 就地區事宜以至影響全港的事宜向政府提

 供意見
• 運用撥款改善區內環境及促進區內康樂文

 化和社區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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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伙伴重要伙伴
 

緊密合作緊密合作

區議會及其
 轄下委員會

地區團體
及委員會

民政事務專員，
 地區管理委員會
 及政府部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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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總署制定的民政事務總署制定的
 運用撥款守則運用撥款守則

目的

• 讓區議會能有效決定如何運用所屬地區的區議
 會撥款

• 確保獲資助的機構及團體，以負責任和向公眾
 問責的態度，籌辦活動

內容

• 可資助的活動範圍

• 行政及財務安排



12

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
• 區議會審批撥款的職責：

• 建議和籌劃應予進行的活動

• 決定活動是否屬於撥款的涵蓋範圍

• 決定活動的規模及優先次序

• 決定推行活動的時間表

• 監察活動的進度及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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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 可資助的活動可資助的活動

與不同界別和非政府機構合辦的項目，包括

可能需要跨年度承擔開支的項目

地區康樂及文娛活動

提高公眾對地方行政計劃的認識的活動

加強地區公共圖書館服務的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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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 可資助的活動可資助的活動

地區綠化活動、加強公共衞生和疾病預防

工作的項目

促進文化共融以及推廣義務工作精神的項

目

支持地區保育的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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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 推行活動模式推行活動模式

• 社區參與計劃可由下列單位推行：

(a)  政府部門

(b)  非政府機構

(c)  區議會或區議會 / 民政事務處轄下

的委員會/ 工作小組

• 伙伴協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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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 增加彈性的措施增加彈性的措施

(一) 區議會可動用不超過
 

10% 的撥款，聘
 請全職或兼職的員工

( 二 ) 民政事務處在推行區議會撥款項目
 時，可按實際需要向外採購印製和運
 輸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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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區議會撥款運用區議會撥款
 增加彈性的措施增加彈性的措施 ((續續))

(三)  獲資助機構申請發還撥款時─

• 若活動的撥款額超過60萬元的活動，可以執業
 會計師報告取代活動單據

• 若活動的撥款在30至60萬元之間，可選擇提交
 執業會計師報告或活動單據

(四)   機構可使用不多於撥款的1 0 %，支付行政費
 (例如監督活動所需的督導人員的開支)，並無須
 提交有關單據



18

審批申請準則審批申請準則

一般準則

• 申請機構有否良好的推行活動記錄

• 推行活動的時間表及財政預算是否合理

• 活動是否適宜由區議會撥款資助

• 活動是否與已經或正在推行的活動重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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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批申請準則審批申請準則

值得優先考慮的活動

• 富有地區特色的活動

• 為達到個別社會目標的跨界別協作計劃

• 能為社區帶來長遠及持續好處的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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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機制監察機制
• 活動報告

活動總結報告及收支結算表須在活動完結後兩個
 月內向區議會提交

• 區議會的巡視和評估

建議區議員或增選委員及/或民政事務處人員可抽
 樣巡視或出席有關活動

• 公眾監察

區議會可邀請參加者就活動的表現和成效提出意
 見，並透過區議會網站、區議會告示板和區報等
 途徑，公布區議會資助項目和活動的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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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員手冊區議員手冊

目的

• 簡介區議員的操守指引以及區議會的運作情
 況，並扼述相關的指引和守則，方便各位區議

 員查閱和參考

內容

‧基本原則

‧操守指引

‧區議會運作

‧區議會徽號及香港特區區徽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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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員酬金及津貼區議員酬金及津貼

申領津貼原則

區議員在使用所得的酬金和津貼時，須恪守有關指引的
規定，並符合公開、公平和問責的原則

區議員的津貼及區議員辦事處，只可用作執行區議會職
務

區議員須對所有發還款項的申請負責

有關申請必須可信和合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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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員酬金及津貼區議員酬金及津貼

非實報實銷項目

項目 款額

(a) 酬金* 每月19,680元

(b) 雜項開支津貼* 每月4,000元

* 區議員如同時兼任行政會議成員或立法會議員，最多只可

 申領有關項目的2/3款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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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員酬金及津貼區議員酬金及津貼

實報實銷項目

項目 款額

(a) 營運開支津貼* 每月18,873元
(每年226,476元)

(b) 開設辦事處津貼 每屆100,000元

(c) 結束辦事處津貼 每屆72,000元

* 區議員如同時兼任行政會議成員或立法會議員，最多只可

 申領有關項目的2/3款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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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領實報實銷津貼規定申領實報實銷津貼規定

申領實報實銷津貼時，須提供收據或其他付款證
明文件的正本，並簽署核證無誤

所有已提交的申領表格、聲明、申報書及證明文
件，均可讓公眾查閱

提交申領文件時，須同時提交一份副本，並確保
副本上所有不擬讓公眾查閱的個人資料已予遮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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